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訴字第27號

原      告  何西凱  

訴訟代理人  張貴閔律師

被      告  何西栢  

            何西富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郭美華  

被      告  羅煜勝  

兼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羅韋茗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就被繼承人何甜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依如附表一所

示之分割方法為分割。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如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民事訴訟關於訴訟代理權之有無，固屬法院應依職權調查

之事項，然僅須依自由證明即可。查：郭美華於民國112年1

2月8日調解期日提出其受被告何西富委任之委任狀（參本院

卷第125頁），陳明其就本件分割遺產事件受任為被告何西

富之訴訟代理人，並提出被告何西富本人簽署由我國派駐紐

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官員於111年2月18日認證為真正之授

權書為據（參本院卷第127至129頁）；另被告羅韋茗於同日

提出其受被告羅煜勝委任之委任狀（參本院卷第131頁），

陳明其就本件分割遺產事件受任為被告羅煜勝之訴訟代理

人，堪認被告何西富、羅煜勝已分別合法委任郭美華、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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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韋茗為渠等訴訟代理人。被告何西栢雖主張三等親不得擔

任訴訟代理人，且被告羅韋茗住址不明，簽名亦屬偽造云

云，認渠等不得為訴訟代理，惟於法無據，且與卷證有違，

尚無足採。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即被繼承人何甜於103年5月17日死亡，遺

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合稱系爭遺產），兩造均為其繼

承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而如附表一編號1、2、4所示

之土地雖因其上建有臺中市○○區○○路0段000巷0號房屋

（下稱系爭房屋） 而經套繪法定空地，惟建築法第11條第3

項所定「非依規定不得分割」並不含將公同共有分割為分別

共有之共有型態改變，是系爭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全體

繼承人亦無法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為此，爰依民法第1164

條之規定，請求將系爭遺產按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

共有，並由被告何西栢以外之繼承人補償被告何西栢於繼承

開始後所繳納之地價稅等語。並聲明：兩造就被繼承人何甜

所遺系爭遺產，應依114年1月7日民事準備（五）狀所載分

割方案為分割。　　　　　　　　

二、被告何西栢則陳稱：被告何西栢原任公職，並經營永豐木業

社，後將經營副業所得交予兩造父親及外祖父何朝欽購買如

附表一編號1、4所示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惟因受限於

公務人員財產登記辦法，因而將系爭土地借名登記於何甜名

下，何甜亦因此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予訴外人即被告何西

栢之妻何童美珠，供被告何西栢作為住宅及工廠用地，何甜

取得系爭土地與如附表一編號2、3所示土地時間相差十餘

年，即可證之。是系爭土地非屬何甜之遺產，被告何西栢只

要取回系爭土地即可，其餘部分同意變賣後由其餘繼承人均

分。且何童美珠既因何甜出具如附表一編號1、2、4所示土

地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而建有系爭房屋，何童美珠就此部分

土地有使用權，原告請求分割已違反物權法定及居住人之優

先權益，自屬無理，此部分土地亦因經套繪，而不得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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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分割時應將系爭房屋所佔面積扣除再予以分割，較為公

允；此外，因系爭房屋坐落位置以外之土地或臨馬路，或在

屋後，難以公平分割，應得認屬分割條件複雜，而得免於分

割。另被告何西栢已繳納如附表三所示之地價稅共27萬2623

元，且被告何西栢自原告於70年11月20日結婚搬離父母身邊

起至何甜於103年5月17日死亡時止，每日支付何甜之外勞照

顧費、醫療、衛生用品費約1000元、共同照護費1000元，合

計共支付2377萬4000元（計算式：2000元×1萬1887日＝2377

萬4000元）；復因本件訴訟受有身心健康精神損失300萬

元，均應由原告先給付予被告何西栢等語。

三、被告何西富、羅韋茗、羅煜勝（下合稱何西富等3人）陳

稱：主張及陳述均與原告相同等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

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

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

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

民法第1148條、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查：

　⒈原告主張被繼承人何甜於103年5月17日死亡，遺有系爭遺

產，兩造為其繼承人，系爭遺產應由兩造共同繼承，應繼分

詳如附表二所示，惟兩造迄今未能達成分割協議等情，業據

提出戶籍登記除戶簿謄本、除戶戶籍謄本、戶籍謄本、遺產

稅繳清證明書、繼承系統表、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等件為證

（參本院卷第21、57至71、75至91頁），且為被告何西富等

3人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⒉被告何西栢雖辯稱系爭土地為其所有並借名登記於何甜名

下，非屬何甜所遺遺產等情，惟按所謂借名登記契約，乃當

事人約定，一方（借名者）經他方（出名者）同意，而就屬

於一方現在或將來之財產，以他方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

其他權利人之契約，是出名人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

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且該出名者僅為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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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所有權人，實質上仍由借名者享有該財產之使用、收益

及處分權，並負擔因此所生之義務，其屬無名契約之一種，

性質與委任契約類似。又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原因原屬

多端，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

任。而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

法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51條定有明文。而當事人主張有利

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為民事訴訟法第27

7條前段所明定。被告何西栢就此固提出戶籍登記簿、不動

產買賣契約書、門牌證明書、使用執照、建築改良物所有權

狀、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公務人員退休證、位置圖、土地登

記簿、建造執照設計申請書、工廠登記證等件為證（參本院

卷第109至119、137至143、191至205頁）。惟被告何西栢既

自承長年與何甜同住於系爭房屋，何甜顯有實際利用系爭土

地，已與借名登記契約中，出名者僅為名義上之所有權人，

實質上仍由借名者享有該財產之使用、收益及處分權之情形

不符，何甜是否僅為出名人，即非無疑。且被告何西栢所提

出前開不動產買賣契約係由何朝欽所簽立，其上亦未記載買

賣標的為何，亦難認與系爭土地有何關聯；另前開使用執

照、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建造執照設

計申請書亦僅足認定何甜確有同意何童美珠使用如附表一編

號1、2、4所示土地興建系爭房屋，然被告何西栢與何甜既

為同住母子，則渠等為共同居住之需求，不論是由被告何西

栢夫婦自行負擔價金購地而贈與何甜一部或全部、被告何西

栢自行負擔價金購地惟借名登記予何甜、何甜自行負擔價金

購地供被告何西栢夫妻建屋以同住等，各種可能所在多有，

渠等間就系爭土地究構成何種法律關係實無從一概而論。又

被告何西栢所提出永豐木業社之工廠登記證內，登記之代表

人為何甜，被告何西栢既未能提出證據證明該木業社實為其

所經營，亦難以此遽認被告何西栢確有因經營該木業社而購

買系爭土地後借名登記於何甜名下之情。是被告何西栢所提

出前揭證據，均無從認定其與何甜間就系爭土地成立借名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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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關係，被告何西栢迄今復未能提出其他任何證據以實其

說，此部分辯解，即乏所據，難以憑採。

　⒊被告何西栢另辯稱系爭遺產有前揭不能分割之情。查：何童

美珠依前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而有權使用如附表一編號1、

2、4所示土地，兩造雖因係何甜之繼承人，而應繼受其與何

童美珠間就此部分土地使用之法律關係之一切權利義務，然

此尚非屬因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亦與所謂違反物權法

定及居住人之優先權益無涉，更無應扣除系爭房屋所佔位置

後始得予以分割之理。此外，按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非依規

定不得分割、移轉，並不得重複使用；其分割要件及申請核

發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建築法第

11條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內政部依前開規定並訂頒建築基

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足見法定空地並非一律不能分割，僅

係分割時應符合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之相關規定甚

明。是如附表一編號1、2、4所示土地雖經留設法定空地，

惟尚非屬因法令另有規定而不得分割之情。被告何西栢此部

分辯解，亦無足採。

　⒋據此，兩造在分割被繼承人何甜所遺系爭遺產前，對系爭遺

產之全部為公同共有，兩造目前既無法達成分割遺產之協

議，而系爭遺產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依照前開規定，原告

請求裁判分割系爭遺產，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

之，民法第1150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遺產管理之費用，具

有共益之性質，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

用，如事實上之保管費用、繳納稅捐等均屬之，至於被繼承

人之喪葬費用，實際為埋葬該死亡者有所支出，且依一般倫

理價值觀念認屬必要者，性質上亦應認係繼承費用，並由遺

產支付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9號判決意旨參

照）。被告何西栢辯稱其已支出如附表三所示之地價稅等

情，原告、被告何西富等3人就如附表三編號13至21所示部

分並無爭執（參本院卷第438、540頁），此部分事實應堪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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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而就如附表三編號1至12所示部分，原告、被告何西富

等3人則否認為被告何西栢所支出，被告何西栢就此固提出

各該繳款書為證（參本院卷第239至249頁），惟觀之各該繳

款書上僅蓋有收款行庫收付之章，足認定該年地價稅業已繳

納，尚無法證明係由何人所繳納，被告何西栢復未能提出其

他證據以實其說，其辯稱已代為繳納如附表三編號1至12所

示之地價稅等情，即無足採。是就被告何西栢已繳納如附表

三編號13至21所示費用，合計為16萬1264元，揆諸前開規定

及裁判意旨，即應由遺產支付之。

(三)至被告何西栢雖辯稱原告應支付自原告於70年11月20日結婚

搬離父母身邊起至何甜於103年5月17日死亡時止，何甜之外

勞照顧費、醫療、衛生用品、共同照護費用合計2377萬4000

元，及被告何西栢因本件訴訟所受身心健康精神損失300萬

元等情。惟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

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

之性質不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

民法第334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抵銷須當事人雙方互有對立

之債權，並備具抵銷之適狀，始得為之，此觀民法第334條

第1項前段之規定自明。被告何西栢既認原告對其負有前揭

債務，此部分即屬渠等間之債權債務關係，而本件於原告請

求分割何甜遺產，並經法院以形成判決分割「確定」前，尚

不生公同共有關係終止及兩造各自取得分得部分之個別債權

之效力，已如前述，是不論被告何西栢究否對原告有前揭債

權或債權數額為何，經核二者債權，並不備具抵銷之適狀，

故被告何西栢此部分抗辯，尚屬無據。

(四)再按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

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

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

方法。另按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式之形成訴訟，其事

件本質為非訟事件，究依何種方式為適當，法院有自由裁量

之權，並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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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事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

束。又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

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

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

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

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

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

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

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

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兩造公同共有系爭遺

產，應繼分詳如附表二所示，原告、被告何西富等3人主張

應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被告何西栢則主張

應保留系爭房屋所坐落土地。查：如附表一編號1、2、4所

示土地上現坐落有被告何西栢夫妻所使用之系爭房屋，且因

留設法定空地，需符合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之規定始

能分割等情，業據前述，而被告何西栢亦具體表達其無單獨

取得系爭房屋所坐落之土地，並補償其他共有人之意（參本

院卷第468頁），另系爭遺產內並無動產可供被告何西栢先

行取償前揭遺產管理費用。是本院斟酌兩造意願、系爭遺產

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認為符合兩造使

用現況，系爭遺產由兩造按法定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

有，並因系爭遺產實際價值應扣除被告何西栢所支付如附表

三編號13至21所示費用，兩造按法定應繼分比例取得系爭遺

產，顯已逾越原告及被告何西富等3人應受分配比例，被告

何西栢則未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故由原告及被告何西富

等3人按渠等應負擔前開費用之法定應繼分比例分別補償被

告何西栢，應屬適當。

四、綜上，原告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分割何甜所遺系爭

遺產，應予准許，且按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方案分割為

適當，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末查：分割共有物乃具非訟事件之性質，本院斟酌何種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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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

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故原告請求雖

有理由，惟關於分割遺產部分訴訟費用負擔，以兩造各按其

應繼分比例負擔，方屬事理之平，爰依職權諭知如主文第2

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附表一：

　　

附表二：

編號 　　　　　　遺產 　　　 分割方法

1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之

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

有。原告、被告何西富並

各應補償被告何西栢4萬3

16元；被告羅韋茗、羅煜

勝各應補償被告何西栢2

萬158元。

2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3 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4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何西凱 1/4

何西栢 1/4

何西富 1/4

羅韋茗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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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羅煜勝 1/8

編號 期間 　金額

1 90年 8310元

2 92年 8310元

3 93年 8310元

4 94年 8310元

5 95年 8289元

6 96年 9545元

7 97年 9545元

8 98年 9545元

9 99年 9545元

10 100年 9545元

11 101年 9545元

12 102年 1萬2560元

13 104年 1萬2560元

14 105年 1萬6328元

15 107年 1萬9973元

16 108年 1萬9973元

17 109年 1萬8545元

18 110年 1萬8545元

19 111年 1萬8550元

20 112年 1萬8550元

21 113年 1萬82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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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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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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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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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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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訴字第27號
原      告  何西凱  
訴訟代理人  張貴閔律師
被      告  何西栢  
            何西富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郭美華  
被      告  羅煜勝  
兼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羅韋茗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就被繼承人何甜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依如附表一所示之分割方法為分割。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如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民事訴訟關於訴訟代理權之有無，固屬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然僅須依自由證明即可。查：郭美華於民國112年12月8日調解期日提出其受被告何西富委任之委任狀（參本院卷第125頁），陳明其就本件分割遺產事件受任為被告何西富之訴訟代理人，並提出被告何西富本人簽署由我國派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官員於111年2月18日認證為真正之授權書為據（參本院卷第127至129頁）；另被告羅韋茗於同日提出其受被告羅煜勝委任之委任狀（參本院卷第131頁），陳明其就本件分割遺產事件受任為被告羅煜勝之訴訟代理人，堪認被告何西富、羅煜勝已分別合法委任郭美華、被告羅韋茗為渠等訴訟代理人。被告何西栢雖主張三等親不得擔任訴訟代理人，且被告羅韋茗住址不明，簽名亦屬偽造云云，認渠等不得為訴訟代理，惟於法無據，且與卷證有違，尚無足採。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即被繼承人何甜於103年5月17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合稱系爭遺產），兩造均為其繼承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而如附表一編號1、2、4所示之土地雖因其上建有臺中市○○區○○路0段000巷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 而經套繪法定空地，惟建築法第11條第3項所定「非依規定不得分割」並不含將公同共有分割為分別共有之共有型態改變，是系爭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全體繼承人亦無法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為此，爰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將系爭遺產按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並由被告何西栢以外之繼承人補償被告何西栢於繼承開始後所繳納之地價稅等語。並聲明：兩造就被繼承人何甜所遺系爭遺產，應依114年1月7日民事準備（五）狀所載分割方案為分割。　　　　　　　　
二、被告何西栢則陳稱：被告何西栢原任公職，並經營永豐木業社，後將經營副業所得交予兩造父親及外祖父何朝欽購買如附表一編號1、4所示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惟因受限於公務人員財產登記辦法，因而將系爭土地借名登記於何甜名下，何甜亦因此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予訴外人即被告何西栢之妻何童美珠，供被告何西栢作為住宅及工廠用地，何甜取得系爭土地與如附表一編號2、3所示土地時間相差十餘年，即可證之。是系爭土地非屬何甜之遺產，被告何西栢只要取回系爭土地即可，其餘部分同意變賣後由其餘繼承人均分。且何童美珠既因何甜出具如附表一編號1、2、4所示土地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而建有系爭房屋，何童美珠就此部分土地有使用權，原告請求分割已違反物權法定及居住人之優先權益，自屬無理，此部分土地亦因經套繪，而不得分割，且分割時應將系爭房屋所佔面積扣除再予以分割，較為公允；此外，因系爭房屋坐落位置以外之土地或臨馬路，或在屋後，難以公平分割，應得認屬分割條件複雜，而得免於分割。另被告何西栢已繳納如附表三所示之地價稅共27萬2623元，且被告何西栢自原告於70年11月20日結婚搬離父母身邊起至何甜於103年5月17日死亡時止，每日支付何甜之外勞照顧費、醫療、衛生用品費約1000元、共同照護費1000元，合計共支付2377萬4000元（計算式：2000元×1萬1887日＝2377萬4000元）；復因本件訴訟受有身心健康精神損失300萬元，均應由原告先給付予被告何西栢等語。
三、被告何西富、羅韋茗、羅煜勝（下合稱何西富等3人）陳稱：主張及陳述均與原告相同等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48條、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查：
　⒈原告主張被繼承人何甜於103年5月17日死亡，遺有系爭遺產，兩造為其繼承人，系爭遺產應由兩造共同繼承，應繼分詳如附表二所示，惟兩造迄今未能達成分割協議等情，業據提出戶籍登記除戶簿謄本、除戶戶籍謄本、戶籍謄本、遺產稅繳清證明書、繼承系統表、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等件為證（參本院卷第21、57至71、75至91頁），且為被告何西富等3人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⒉被告何西栢雖辯稱系爭土地為其所有並借名登記於何甜名下，非屬何甜所遺遺產等情，惟按所謂借名登記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借名者）經他方（出名者）同意，而就屬於一方現在或將來之財產，以他方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之契約，是出名人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且該出名者僅為名義上之所有權人，實質上仍由借名者享有該財產之使用、收益及處分權，並負擔因此所生之義務，其屬無名契約之一種，性質與委任契約類似。又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原因原屬多端，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而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51條定有明文。而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為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所明定。被告何西栢就此固提出戶籍登記簿、不動產買賣契約書、門牌證明書、使用執照、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公務人員退休證、位置圖、土地登記簿、建造執照設計申請書、工廠登記證等件為證（參本院卷第109至119、137至143、191至205頁）。惟被告何西栢既自承長年與何甜同住於系爭房屋，何甜顯有實際利用系爭土地，已與借名登記契約中，出名者僅為名義上之所有權人，實質上仍由借名者享有該財產之使用、收益及處分權之情形不符，何甜是否僅為出名人，即非無疑。且被告何西栢所提出前開不動產買賣契約係由何朝欽所簽立，其上亦未記載買賣標的為何，亦難認與系爭土地有何關聯；另前開使用執照、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建造執照設計申請書亦僅足認定何甜確有同意何童美珠使用如附表一編號1、2、4所示土地興建系爭房屋，然被告何西栢與何甜既為同住母子，則渠等為共同居住之需求，不論是由被告何西栢夫婦自行負擔價金購地而贈與何甜一部或全部、被告何西栢自行負擔價金購地惟借名登記予何甜、何甜自行負擔價金購地供被告何西栢夫妻建屋以同住等，各種可能所在多有，渠等間就系爭土地究構成何種法律關係實無從一概而論。又被告何西栢所提出永豐木業社之工廠登記證內，登記之代表人為何甜，被告何西栢既未能提出證據證明該木業社實為其所經營，亦難以此遽認被告何西栢確有因經營該木業社而購買系爭土地後借名登記於何甜名下之情。是被告何西栢所提出前揭證據，均無從認定其與何甜間就系爭土地成立借名登記關係，被告何西栢迄今復未能提出其他任何證據以實其說，此部分辯解，即乏所據，難以憑採。
　⒊被告何西栢另辯稱系爭遺產有前揭不能分割之情。查：何童美珠依前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而有權使用如附表一編號1、2、4所示土地，兩造雖因係何甜之繼承人，而應繼受其與何童美珠間就此部分土地使用之法律關係之一切權利義務，然此尚非屬因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亦與所謂違反物權法定及居住人之優先權益無涉，更無應扣除系爭房屋所佔位置後始得予以分割之理。此外，按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非依規定不得分割、移轉，並不得重複使用；其分割要件及申請核發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建築法第11條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內政部依前開規定並訂頒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足見法定空地並非一律不能分割，僅係分割時應符合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之相關規定甚明。是如附表一編號1、2、4所示土地雖經留設法定空地，惟尚非屬因法令另有規定而不得分割之情。被告何西栢此部分辯解，亦無足採。
　⒋據此，兩造在分割被繼承人何甜所遺系爭遺產前，對系爭遺產之全部為公同共有，兩造目前既無法達成分割遺產之協議，而系爭遺產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依照前開規定，原告請求裁判分割系爭遺產，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民法第1150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遺產管理之費用，具有共益之性質，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如事實上之保管費用、繳納稅捐等均屬之，至於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實際為埋葬該死亡者有所支出，且依一般倫理價值觀念認屬必要者，性質上亦應認係繼承費用，並由遺產支付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9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何西栢辯稱其已支出如附表三所示之地價稅等情，原告、被告何西富等3人就如附表三編號13至21所示部分並無爭執（參本院卷第438、540頁），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而就如附表三編號1至12所示部分，原告、被告何西富等3人則否認為被告何西栢所支出，被告何西栢就此固提出各該繳款書為證（參本院卷第239至249頁），惟觀之各該繳款書上僅蓋有收款行庫收付之章，足認定該年地價稅業已繳納，尚無法證明係由何人所繳納，被告何西栢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其辯稱已代為繳納如附表三編號1至12所示之地價稅等情，即無足採。是就被告何西栢已繳納如附表三編號13至21所示費用，合計為16萬1264元，揆諸前開規定及裁判意旨，即應由遺產支付之。
(三)至被告何西栢雖辯稱原告應支付自原告於70年11月20日結婚搬離父母身邊起至何甜於103年5月17日死亡時止，何甜之外勞照顧費、醫療、衛生用品、共同照護費用合計2377萬4000元，及被告何西栢因本件訴訟所受身心健康精神損失300萬元等情。惟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民法第334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抵銷須當事人雙方互有對立之債權，並備具抵銷之適狀，始得為之，此觀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自明。被告何西栢既認原告對其負有前揭債務，此部分即屬渠等間之債權債務關係，而本件於原告請求分割何甜遺產，並經法院以形成判決分割「確定」前，尚不生公同共有關係終止及兩造各自取得分得部分之個別債權之效力，已如前述，是不論被告何西栢究否對原告有前揭債權或債權數額為何，經核二者債權，並不備具抵銷之適狀，故被告何西栢此部分抗辯，尚屬無據。
(四)再按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方法。另按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式之形成訴訟，其事件本質為非訟事件，究依何種方式為適當，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並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事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又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兩造公同共有系爭遺產，應繼分詳如附表二所示，原告、被告何西富等3人主張應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被告何西栢則主張應保留系爭房屋所坐落土地。查：如附表一編號1、2、4所示土地上現坐落有被告何西栢夫妻所使用之系爭房屋，且因留設法定空地，需符合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之規定始能分割等情，業據前述，而被告何西栢亦具體表達其無單獨取得系爭房屋所坐落之土地，並補償其他共有人之意（參本院卷第468頁），另系爭遺產內並無動產可供被告何西栢先行取償前揭遺產管理費用。是本院斟酌兩造意願、系爭遺產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認為符合兩造使用現況，系爭遺產由兩造按法定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並因系爭遺產實際價值應扣除被告何西栢所支付如附表三編號13至21所示費用，兩造按法定應繼分比例取得系爭遺產，顯已逾越原告及被告何西富等3人應受分配比例，被告何西栢則未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故由原告及被告何西富等3人按渠等應負擔前開費用之法定應繼分比例分別補償被告何西栢，應屬適當。
四、綜上，原告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分割何甜所遺系爭遺產，應予准許，且按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方案分割為適當，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末查：分割共有物乃具非訟事件之性質，本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故原告請求雖有理由，惟關於分割遺產部分訴訟費用負擔，以兩造各按其應繼分比例負擔，方屬事理之平，爰依職權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附表一：
		編號

		　　　　　　遺產

		　　　 分割方法



		1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原告、被告何西富並各應補償被告何西栢4萬316元；被告羅韋茗、羅煜勝各應補償被告何西栢2萬158元。



		2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3

		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4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附表二：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何西凱

		1/4



		何西栢

		1/4



		何西富

		1/4



		羅韋茗

		1/8



		羅煜勝

		1/8









附表三：（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期間

		　金額



		1

		90年

		8310元



		2

		92年

		8310元



		3

		93年

		8310元



		4

		94年

		8310元



		5

		95年

		8289元



		6

		96年

		9545元



		7

		97年

		9545元



		8

		98年

		9545元



		9

		99年

		9545元



		10

		100年

		9545元



		11

		101年

		9545元



		12

		102年

		1萬2560元



		13

		104年

		1萬2560元



		14

		105年

		1萬6328元



		15

		107年

		1萬9973元



		16

		108年

		1萬9973元



		17

		109年

		1萬8545元



		18

		110年

		1萬8545元



		19

		111年

		1萬8550元



		20

		112年

		1萬8550元



		21

		113年

		1萬8240元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訴字第27號
原      告  何西凱  
訴訟代理人  張貴閔律師
被      告  何西栢  
            何西富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郭美華  
被      告  羅煜勝  
兼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羅韋茗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就被繼承人何甜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依如附表一所
示之分割方法為分割。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如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民事訴訟關於訴訟代理權之有無，固屬法院應依職權調查
    之事項，然僅須依自由證明即可。查：郭美華於民國112年1
    2月8日調解期日提出其受被告何西富委任之委任狀（參本院
    卷第125頁），陳明其就本件分割遺產事件受任為被告何西
    富之訴訟代理人，並提出被告何西富本人簽署由我國派駐紐
    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官員於111年2月18日認證為真正之授
    權書為據（參本院卷第127至129頁）；另被告羅韋茗於同日
    提出其受被告羅煜勝委任之委任狀（參本院卷第131頁），
    陳明其就本件分割遺產事件受任為被告羅煜勝之訴訟代理人
    ，堪認被告何西富、羅煜勝已分別合法委任郭美華、被告羅
    韋茗為渠等訴訟代理人。被告何西栢雖主張三等親不得擔任
    訴訟代理人，且被告羅韋茗住址不明，簽名亦屬偽造云云，
    認渠等不得為訴訟代理，惟於法無據，且與卷證有違，尚無
    足採。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即被繼承人何甜於103年5月17日死亡，遺
    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合稱系爭遺產），兩造均為其繼
    承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而如附表一編號1、2、4所示
    之土地雖因其上建有臺中市○○區○○路0段000巷0號房屋（下
    稱系爭房屋） 而經套繪法定空地，惟建築法第11條第3項所
    定「非依規定不得分割」並不含將公同共有分割為分別共有
    之共有型態改變，是系爭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全體繼承
    人亦無法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為此，爰依民法第1164條之
    規定，請求將系爭遺產按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並由被告何西栢以外之繼承人補償被告何西栢於繼承開始
    後所繳納之地價稅等語。並聲明：兩造就被繼承人何甜所遺
    系爭遺產，應依114年1月7日民事準備（五）狀所載分割方
    案為分割。　　　　　　　　
二、被告何西栢則陳稱：被告何西栢原任公職，並經營永豐木業
    社，後將經營副業所得交予兩造父親及外祖父何朝欽購買如
    附表一編號1、4所示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惟因受限於
    公務人員財產登記辦法，因而將系爭土地借名登記於何甜名
    下，何甜亦因此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予訴外人即被告何西
    栢之妻何童美珠，供被告何西栢作為住宅及工廠用地，何甜
    取得系爭土地與如附表一編號2、3所示土地時間相差十餘年
    ，即可證之。是系爭土地非屬何甜之遺產，被告何西栢只要
    取回系爭土地即可，其餘部分同意變賣後由其餘繼承人均分
    。且何童美珠既因何甜出具如附表一編號1、2、4所示土地
    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而建有系爭房屋，何童美珠就此部分土
    地有使用權，原告請求分割已違反物權法定及居住人之優先
    權益，自屬無理，此部分土地亦因經套繪，而不得分割，且
    分割時應將系爭房屋所佔面積扣除再予以分割，較為公允；
    此外，因系爭房屋坐落位置以外之土地或臨馬路，或在屋後
    ，難以公平分割，應得認屬分割條件複雜，而得免於分割。
    另被告何西栢已繳納如附表三所示之地價稅共27萬2623元，
    且被告何西栢自原告於70年11月20日結婚搬離父母身邊起至
    何甜於103年5月17日死亡時止，每日支付何甜之外勞照顧費
    、醫療、衛生用品費約1000元、共同照護費1000元，合計共
    支付2377萬4000元（計算式：2000元×1萬1887日＝2377萬400
    0元）；復因本件訴訟受有身心健康精神損失300萬元，均應
    由原告先給付予被告何西栢等語。
三、被告何西富、羅韋茗、羅煜勝（下合稱何西富等3人）陳稱
    ：主張及陳述均與原告相同等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
    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
    ，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
    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
    法第1148條、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查：
　⒈原告主張被繼承人何甜於103年5月17日死亡，遺有系爭遺產
    ，兩造為其繼承人，系爭遺產應由兩造共同繼承，應繼分詳
    如附表二所示，惟兩造迄今未能達成分割協議等情，業據提
    出戶籍登記除戶簿謄本、除戶戶籍謄本、戶籍謄本、遺產稅
    繳清證明書、繼承系統表、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等件為證（
    參本院卷第21、57至71、75至91頁），且為被告何西富等3
    人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⒉被告何西栢雖辯稱系爭土地為其所有並借名登記於何甜名下
    ，非屬何甜所遺遺產等情，惟按所謂借名登記契約，乃當事
    人約定，一方（借名者）經他方（出名者）同意，而就屬於
    一方現在或將來之財產，以他方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
    他權利人之契約，是出名人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
    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且該出名者僅為名義上
    之所有權人，實質上仍由借名者享有該財產之使用、收益及
    處分權，並負擔因此所生之義務，其屬無名契約之一種，性
    質與委任契約類似。又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原因原屬多
    端，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而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
    規定，家事事件法第51條定有明文。而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
    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為民事訴訟法第277條
    前段所明定。被告何西栢就此固提出戶籍登記簿、不動產買
    賣契約書、門牌證明書、使用執照、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公務人員退休證、位置圖、土地登記簿
    、建造執照設計申請書、工廠登記證等件為證（參本院卷第
    109至119、137至143、191至205頁）。惟被告何西栢既自承
    長年與何甜同住於系爭房屋，何甜顯有實際利用系爭土地，
    已與借名登記契約中，出名者僅為名義上之所有權人，實質
    上仍由借名者享有該財產之使用、收益及處分權之情形不符
    ，何甜是否僅為出名人，即非無疑。且被告何西栢所提出前
    開不動產買賣契約係由何朝欽所簽立，其上亦未記載買賣標
    的為何，亦難認與系爭土地有何關聯；另前開使用執照、建
    築改良物所有權狀、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建造執照設計申請
    書亦僅足認定何甜確有同意何童美珠使用如附表一編號1、2
    、4所示土地興建系爭房屋，然被告何西栢與何甜既為同住
    母子，則渠等為共同居住之需求，不論是由被告何西栢夫婦
    自行負擔價金購地而贈與何甜一部或全部、被告何西栢自行
    負擔價金購地惟借名登記予何甜、何甜自行負擔價金購地供
    被告何西栢夫妻建屋以同住等，各種可能所在多有，渠等間
    就系爭土地究構成何種法律關係實無從一概而論。又被告何
    西栢所提出永豐木業社之工廠登記證內，登記之代表人為何
    甜，被告何西栢既未能提出證據證明該木業社實為其所經營
    ，亦難以此遽認被告何西栢確有因經營該木業社而購買系爭
    土地後借名登記於何甜名下之情。是被告何西栢所提出前揭
    證據，均無從認定其與何甜間就系爭土地成立借名登記關係
    ，被告何西栢迄今復未能提出其他任何證據以實其說，此部
    分辯解，即乏所據，難以憑採。
　⒊被告何西栢另辯稱系爭遺產有前揭不能分割之情。查：何童
    美珠依前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而有權使用如附表一編號1、2
    、4所示土地，兩造雖因係何甜之繼承人，而應繼受其與何
    童美珠間就此部分土地使用之法律關係之一切權利義務，然
    此尚非屬因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亦與所謂違反物權法
    定及居住人之優先權益無涉，更無應扣除系爭房屋所佔位置
    後始得予以分割之理。此外，按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非依規
    定不得分割、移轉，並不得重複使用；其分割要件及申請核
    發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建築法第
    11條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內政部依前開規定並訂頒建築基
    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足見法定空地並非一律不能分割，僅
    係分割時應符合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之相關規定甚明
    。是如附表一編號1、2、4所示土地雖經留設法定空地，惟
    尚非屬因法令另有規定而不得分割之情。被告何西栢此部分
    辯解，亦無足採。
　⒋據此，兩造在分割被繼承人何甜所遺系爭遺產前，對系爭遺
    產之全部為公同共有，兩造目前既無法達成分割遺產之協議
    ，而系爭遺產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依照前開規定，原告請
    求裁判分割系爭遺產，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
    ，民法第1150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遺產管理之費用，具有
    共益之性質，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
    如事實上之保管費用、繳納稅捐等均屬之，至於被繼承人之
    喪葬費用，實際為埋葬該死亡者有所支出，且依一般倫理價
    值觀念認屬必要者，性質上亦應認係繼承費用，並由遺產支
    付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9號判決意旨參照）。被
    告何西栢辯稱其已支出如附表三所示之地價稅等情，原告、
    被告何西富等3人就如附表三編號13至21所示部分並無爭執
    （參本院卷第438、540頁），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而就如
    附表三編號1至12所示部分，原告、被告何西富等3人則否認
    為被告何西栢所支出，被告何西栢就此固提出各該繳款書為
    證（參本院卷第239至249頁），惟觀之各該繳款書上僅蓋有
    收款行庫收付之章，足認定該年地價稅業已繳納，尚無法證
    明係由何人所繳納，被告何西栢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
    說，其辯稱已代為繳納如附表三編號1至12所示之地價稅等
    情，即無足採。是就被告何西栢已繳納如附表三編號13至21
    所示費用，合計為16萬1264元，揆諸前開規定及裁判意旨，
    即應由遺產支付之。
(三)至被告何西栢雖辯稱原告應支付自原告於70年11月20日結婚
    搬離父母身邊起至何甜於103年5月17日死亡時止，何甜之外
    勞照顧費、醫療、衛生用品、共同照護費用合計2377萬4000
    元，及被告何西栢因本件訴訟所受身心健康精神損失300萬
    元等情。惟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
    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
    之性質不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
    民法第334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抵銷須當事人雙方互有對立
    之債權，並備具抵銷之適狀，始得為之，此觀民法第334條
    第1項前段之規定自明。被告何西栢既認原告對其負有前揭
    債務，此部分即屬渠等間之債權債務關係，而本件於原告請
    求分割何甜遺產，並經法院以形成判決分割「確定」前，尚
    不生公同共有關係終止及兩造各自取得分得部分之個別債權
    之效力，已如前述，是不論被告何西栢究否對原告有前揭債
    權或債權數額為何，經核二者債權，並不備具抵銷之適狀，
    故被告何西栢此部分抗辯，尚屬無據。
(四)再按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
    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
    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
    方法。另按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式之形成訴訟，其事
    件本質為非訟事件，究依何種方式為適當，法院有自由裁量
    之權，並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
    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事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
    。又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
    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
    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
    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
    、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
    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
    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
    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
    法第824條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兩造公同共有系爭遺產
    ，應繼分詳如附表二所示，原告、被告何西富等3人主張應
    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被告何西栢則主張應
    保留系爭房屋所坐落土地。查：如附表一編號1、2、4所示
    土地上現坐落有被告何西栢夫妻所使用之系爭房屋，且因留
    設法定空地，需符合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之規定始能
    分割等情，業據前述，而被告何西栢亦具體表達其無單獨取
    得系爭房屋所坐落之土地，並補償其他共有人之意（參本院
    卷第468頁），另系爭遺產內並無動產可供被告何西栢先行
    取償前揭遺產管理費用。是本院斟酌兩造意願、系爭遺產性
    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認為符合兩造使用
    現況，系爭遺產由兩造按法定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並因系爭遺產實際價值應扣除被告何西栢所支付如附表三編
    號13至21所示費用，兩造按法定應繼分比例取得系爭遺產，
    顯已逾越原告及被告何西富等3人應受分配比例，被告何西
    栢則未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故由原告及被告何西富等3
    人按渠等應負擔前開費用之法定應繼分比例分別補償被告何
    西栢，應屬適當。
四、綜上，原告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分割何甜所遺系爭
    遺產，應予准許，且按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方案分割為
    適當，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末查：分割共有物乃具非訟事件之性質，本院斟酌何種分割
    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
    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故原告請求雖
    有理由，惟關於分割遺產部分訴訟費用負擔，以兩造各按其
    應繼分比例負擔，方屬事理之平，爰依職權諭知如主文第2
    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附表一：
編號 　　　　　　遺產 　　　 分割方法 1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原告、被告何西富並各應補償被告何西栢4萬316元；被告羅韋茗、羅煜勝各應補償被告何西栢2萬158元。 2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3 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4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附表二：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何西凱 1/4 何西栢 1/4 何西富 1/4 羅韋茗 1/8 羅煜勝 1/8 

附表三：（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期間 　金額 1 90年 8310元 2 92年 8310元 3 93年 8310元 4 94年 8310元 5 95年 8289元 6 96年 9545元 7 97年 9545元 8 98年 9545元 9 99年 9545元 10 100年 9545元 11 101年 9545元 12 102年 1萬2560元 13 104年 1萬2560元 14 105年 1萬6328元 15 107年 1萬9973元 16 108年 1萬9973元 17 109年 1萬8545元 18 110年 1萬8545元 19 111年 1萬8550元 20 112年 1萬8550元 21 113年 1萬8240元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訴字第27號
原      告  何西凱  
訴訟代理人  張貴閔律師
被      告  何西栢  
            何西富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郭美華  
被      告  羅煜勝  
兼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羅韋茗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就被繼承人何甜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依如附表一所示之分割方法為分割。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如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民事訴訟關於訴訟代理權之有無，固屬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然僅須依自由證明即可。查：郭美華於民國112年12月8日調解期日提出其受被告何西富委任之委任狀（參本院卷第125頁），陳明其就本件分割遺產事件受任為被告何西富之訴訟代理人，並提出被告何西富本人簽署由我國派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官員於111年2月18日認證為真正之授權書為據（參本院卷第127至129頁）；另被告羅韋茗於同日提出其受被告羅煜勝委任之委任狀（參本院卷第131頁），陳明其就本件分割遺產事件受任為被告羅煜勝之訴訟代理人，堪認被告何西富、羅煜勝已分別合法委任郭美華、被告羅韋茗為渠等訴訟代理人。被告何西栢雖主張三等親不得擔任訴訟代理人，且被告羅韋茗住址不明，簽名亦屬偽造云云，認渠等不得為訴訟代理，惟於法無據，且與卷證有違，尚無足採。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即被繼承人何甜於103年5月17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合稱系爭遺產），兩造均為其繼承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而如附表一編號1、2、4所示之土地雖因其上建有臺中市○○區○○路0段000巷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 而經套繪法定空地，惟建築法第11條第3項所定「非依規定不得分割」並不含將公同共有分割為分別共有之共有型態改變，是系爭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全體繼承人亦無法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為此，爰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將系爭遺產按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並由被告何西栢以外之繼承人補償被告何西栢於繼承開始後所繳納之地價稅等語。並聲明：兩造就被繼承人何甜所遺系爭遺產，應依114年1月7日民事準備（五）狀所載分割方案為分割。　　　　　　　　
二、被告何西栢則陳稱：被告何西栢原任公職，並經營永豐木業社，後將經營副業所得交予兩造父親及外祖父何朝欽購買如附表一編號1、4所示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惟因受限於公務人員財產登記辦法，因而將系爭土地借名登記於何甜名下，何甜亦因此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予訴外人即被告何西栢之妻何童美珠，供被告何西栢作為住宅及工廠用地，何甜取得系爭土地與如附表一編號2、3所示土地時間相差十餘年，即可證之。是系爭土地非屬何甜之遺產，被告何西栢只要取回系爭土地即可，其餘部分同意變賣後由其餘繼承人均分。且何童美珠既因何甜出具如附表一編號1、2、4所示土地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而建有系爭房屋，何童美珠就此部分土地有使用權，原告請求分割已違反物權法定及居住人之優先權益，自屬無理，此部分土地亦因經套繪，而不得分割，且分割時應將系爭房屋所佔面積扣除再予以分割，較為公允；此外，因系爭房屋坐落位置以外之土地或臨馬路，或在屋後，難以公平分割，應得認屬分割條件複雜，而得免於分割。另被告何西栢已繳納如附表三所示之地價稅共27萬2623元，且被告何西栢自原告於70年11月20日結婚搬離父母身邊起至何甜於103年5月17日死亡時止，每日支付何甜之外勞照顧費、醫療、衛生用品費約1000元、共同照護費1000元，合計共支付2377萬4000元（計算式：2000元×1萬1887日＝2377萬4000元）；復因本件訴訟受有身心健康精神損失300萬元，均應由原告先給付予被告何西栢等語。
三、被告何西富、羅韋茗、羅煜勝（下合稱何西富等3人）陳稱：主張及陳述均與原告相同等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48條、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查：
　⒈原告主張被繼承人何甜於103年5月17日死亡，遺有系爭遺產，兩造為其繼承人，系爭遺產應由兩造共同繼承，應繼分詳如附表二所示，惟兩造迄今未能達成分割協議等情，業據提出戶籍登記除戶簿謄本、除戶戶籍謄本、戶籍謄本、遺產稅繳清證明書、繼承系統表、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等件為證（參本院卷第21、57至71、75至91頁），且為被告何西富等3人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⒉被告何西栢雖辯稱系爭土地為其所有並借名登記於何甜名下，非屬何甜所遺遺產等情，惟按所謂借名登記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借名者）經他方（出名者）同意，而就屬於一方現在或將來之財產，以他方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之契約，是出名人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且該出名者僅為名義上之所有權人，實質上仍由借名者享有該財產之使用、收益及處分權，並負擔因此所生之義務，其屬無名契約之一種，性質與委任契約類似。又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原因原屬多端，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而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51條定有明文。而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為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所明定。被告何西栢就此固提出戶籍登記簿、不動產買賣契約書、門牌證明書、使用執照、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公務人員退休證、位置圖、土地登記簿、建造執照設計申請書、工廠登記證等件為證（參本院卷第109至119、137至143、191至205頁）。惟被告何西栢既自承長年與何甜同住於系爭房屋，何甜顯有實際利用系爭土地，已與借名登記契約中，出名者僅為名義上之所有權人，實質上仍由借名者享有該財產之使用、收益及處分權之情形不符，何甜是否僅為出名人，即非無疑。且被告何西栢所提出前開不動產買賣契約係由何朝欽所簽立，其上亦未記載買賣標的為何，亦難認與系爭土地有何關聯；另前開使用執照、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建造執照設計申請書亦僅足認定何甜確有同意何童美珠使用如附表一編號1、2、4所示土地興建系爭房屋，然被告何西栢與何甜既為同住母子，則渠等為共同居住之需求，不論是由被告何西栢夫婦自行負擔價金購地而贈與何甜一部或全部、被告何西栢自行負擔價金購地惟借名登記予何甜、何甜自行負擔價金購地供被告何西栢夫妻建屋以同住等，各種可能所在多有，渠等間就系爭土地究構成何種法律關係實無從一概而論。又被告何西栢所提出永豐木業社之工廠登記證內，登記之代表人為何甜，被告何西栢既未能提出證據證明該木業社實為其所經營，亦難以此遽認被告何西栢確有因經營該木業社而購買系爭土地後借名登記於何甜名下之情。是被告何西栢所提出前揭證據，均無從認定其與何甜間就系爭土地成立借名登記關係，被告何西栢迄今復未能提出其他任何證據以實其說，此部分辯解，即乏所據，難以憑採。
　⒊被告何西栢另辯稱系爭遺產有前揭不能分割之情。查：何童美珠依前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而有權使用如附表一編號1、2、4所示土地，兩造雖因係何甜之繼承人，而應繼受其與何童美珠間就此部分土地使用之法律關係之一切權利義務，然此尚非屬因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亦與所謂違反物權法定及居住人之優先權益無涉，更無應扣除系爭房屋所佔位置後始得予以分割之理。此外，按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非依規定不得分割、移轉，並不得重複使用；其分割要件及申請核發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建築法第11條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內政部依前開規定並訂頒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足見法定空地並非一律不能分割，僅係分割時應符合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之相關規定甚明。是如附表一編號1、2、4所示土地雖經留設法定空地，惟尚非屬因法令另有規定而不得分割之情。被告何西栢此部分辯解，亦無足採。
　⒋據此，兩造在分割被繼承人何甜所遺系爭遺產前，對系爭遺產之全部為公同共有，兩造目前既無法達成分割遺產之協議，而系爭遺產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依照前開規定，原告請求裁判分割系爭遺產，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民法第1150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遺產管理之費用，具有共益之性質，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如事實上之保管費用、繳納稅捐等均屬之，至於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實際為埋葬該死亡者有所支出，且依一般倫理價值觀念認屬必要者，性質上亦應認係繼承費用，並由遺產支付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9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何西栢辯稱其已支出如附表三所示之地價稅等情，原告、被告何西富等3人就如附表三編號13至21所示部分並無爭執（參本院卷第438、540頁），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而就如附表三編號1至12所示部分，原告、被告何西富等3人則否認為被告何西栢所支出，被告何西栢就此固提出各該繳款書為證（參本院卷第239至249頁），惟觀之各該繳款書上僅蓋有收款行庫收付之章，足認定該年地價稅業已繳納，尚無法證明係由何人所繳納，被告何西栢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其辯稱已代為繳納如附表三編號1至12所示之地價稅等情，即無足採。是就被告何西栢已繳納如附表三編號13至21所示費用，合計為16萬1264元，揆諸前開規定及裁判意旨，即應由遺產支付之。
(三)至被告何西栢雖辯稱原告應支付自原告於70年11月20日結婚搬離父母身邊起至何甜於103年5月17日死亡時止，何甜之外勞照顧費、醫療、衛生用品、共同照護費用合計2377萬4000元，及被告何西栢因本件訴訟所受身心健康精神損失300萬元等情。惟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民法第334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抵銷須當事人雙方互有對立之債權，並備具抵銷之適狀，始得為之，此觀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自明。被告何西栢既認原告對其負有前揭債務，此部分即屬渠等間之債權債務關係，而本件於原告請求分割何甜遺產，並經法院以形成判決分割「確定」前，尚不生公同共有關係終止及兩造各自取得分得部分之個別債權之效力，已如前述，是不論被告何西栢究否對原告有前揭債權或債權數額為何，經核二者債權，並不備具抵銷之適狀，故被告何西栢此部分抗辯，尚屬無據。
(四)再按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方法。另按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式之形成訴訟，其事件本質為非訟事件，究依何種方式為適當，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並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事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又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兩造公同共有系爭遺產，應繼分詳如附表二所示，原告、被告何西富等3人主張應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被告何西栢則主張應保留系爭房屋所坐落土地。查：如附表一編號1、2、4所示土地上現坐落有被告何西栢夫妻所使用之系爭房屋，且因留設法定空地，需符合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之規定始能分割等情，業據前述，而被告何西栢亦具體表達其無單獨取得系爭房屋所坐落之土地，並補償其他共有人之意（參本院卷第468頁），另系爭遺產內並無動產可供被告何西栢先行取償前揭遺產管理費用。是本院斟酌兩造意願、系爭遺產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認為符合兩造使用現況，系爭遺產由兩造按法定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並因系爭遺產實際價值應扣除被告何西栢所支付如附表三編號13至21所示費用，兩造按法定應繼分比例取得系爭遺產，顯已逾越原告及被告何西富等3人應受分配比例，被告何西栢則未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故由原告及被告何西富等3人按渠等應負擔前開費用之法定應繼分比例分別補償被告何西栢，應屬適當。
四、綜上，原告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分割何甜所遺系爭遺產，應予准許，且按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方案分割為適當，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末查：分割共有物乃具非訟事件之性質，本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故原告請求雖有理由，惟關於分割遺產部分訴訟費用負擔，以兩造各按其應繼分比例負擔，方屬事理之平，爰依職權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附表一：
		編號

		　　　　　　遺產

		　　　 分割方法



		1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原告、被告何西富並各應補償被告何西栢4萬316元；被告羅韋茗、羅煜勝各應補償被告何西栢2萬158元。



		2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3

		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4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附表二：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何西凱

		1/4



		何西栢

		1/4



		何西富

		1/4



		羅韋茗

		1/8



		羅煜勝

		1/8









附表三：（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期間

		　金額



		1

		90年

		8310元



		2

		92年

		8310元



		3

		93年

		8310元



		4

		94年

		8310元



		5

		95年

		8289元



		6

		96年

		9545元



		7

		97年

		9545元



		8

		98年

		9545元



		9

		99年

		9545元



		10

		100年

		9545元



		11

		101年

		9545元



		12

		102年

		1萬2560元



		13

		104年

		1萬2560元



		14

		105年

		1萬6328元



		15

		107年

		1萬9973元



		16

		108年

		1萬9973元



		17

		109年

		1萬8545元



		18

		110年

		1萬8545元



		19

		111年

		1萬8550元



		20

		112年

		1萬8550元



		21

		113年

		1萬8240元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訴字第27號
原      告  何西凱  
訴訟代理人  張貴閔律師
被      告  何西栢  
            何西富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郭美華  
被      告  羅煜勝  
兼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羅韋茗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就被繼承人何甜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依如附表一所示之分割方法為分割。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如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民事訴訟關於訴訟代理權之有無，固屬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然僅須依自由證明即可。查：郭美華於民國112年12月8日調解期日提出其受被告何西富委任之委任狀（參本院卷第125頁），陳明其就本件分割遺產事件受任為被告何西富之訴訟代理人，並提出被告何西富本人簽署由我國派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官員於111年2月18日認證為真正之授權書為據（參本院卷第127至129頁）；另被告羅韋茗於同日提出其受被告羅煜勝委任之委任狀（參本院卷第131頁），陳明其就本件分割遺產事件受任為被告羅煜勝之訴訟代理人，堪認被告何西富、羅煜勝已分別合法委任郭美華、被告羅韋茗為渠等訴訟代理人。被告何西栢雖主張三等親不得擔任訴訟代理人，且被告羅韋茗住址不明，簽名亦屬偽造云云，認渠等不得為訴訟代理，惟於法無據，且與卷證有違，尚無足採。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即被繼承人何甜於103年5月17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合稱系爭遺產），兩造均為其繼承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而如附表一編號1、2、4所示之土地雖因其上建有臺中市○○區○○路0段000巷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 而經套繪法定空地，惟建築法第11條第3項所定「非依規定不得分割」並不含將公同共有分割為分別共有之共有型態改變，是系爭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全體繼承人亦無法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為此，爰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將系爭遺產按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並由被告何西栢以外之繼承人補償被告何西栢於繼承開始後所繳納之地價稅等語。並聲明：兩造就被繼承人何甜所遺系爭遺產，應依114年1月7日民事準備（五）狀所載分割方案為分割。　　　　　　　　
二、被告何西栢則陳稱：被告何西栢原任公職，並經營永豐木業社，後將經營副業所得交予兩造父親及外祖父何朝欽購買如附表一編號1、4所示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惟因受限於公務人員財產登記辦法，因而將系爭土地借名登記於何甜名下，何甜亦因此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予訴外人即被告何西栢之妻何童美珠，供被告何西栢作為住宅及工廠用地，何甜取得系爭土地與如附表一編號2、3所示土地時間相差十餘年，即可證之。是系爭土地非屬何甜之遺產，被告何西栢只要取回系爭土地即可，其餘部分同意變賣後由其餘繼承人均分。且何童美珠既因何甜出具如附表一編號1、2、4所示土地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而建有系爭房屋，何童美珠就此部分土地有使用權，原告請求分割已違反物權法定及居住人之優先權益，自屬無理，此部分土地亦因經套繪，而不得分割，且分割時應將系爭房屋所佔面積扣除再予以分割，較為公允；此外，因系爭房屋坐落位置以外之土地或臨馬路，或在屋後，難以公平分割，應得認屬分割條件複雜，而得免於分割。另被告何西栢已繳納如附表三所示之地價稅共27萬2623元，且被告何西栢自原告於70年11月20日結婚搬離父母身邊起至何甜於103年5月17日死亡時止，每日支付何甜之外勞照顧費、醫療、衛生用品費約1000元、共同照護費1000元，合計共支付2377萬4000元（計算式：2000元×1萬1887日＝2377萬4000元）；復因本件訴訟受有身心健康精神損失300萬元，均應由原告先給付予被告何西栢等語。
三、被告何西富、羅韋茗、羅煜勝（下合稱何西富等3人）陳稱：主張及陳述均與原告相同等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48條、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查：
　⒈原告主張被繼承人何甜於103年5月17日死亡，遺有系爭遺產，兩造為其繼承人，系爭遺產應由兩造共同繼承，應繼分詳如附表二所示，惟兩造迄今未能達成分割協議等情，業據提出戶籍登記除戶簿謄本、除戶戶籍謄本、戶籍謄本、遺產稅繳清證明書、繼承系統表、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等件為證（參本院卷第21、57至71、75至91頁），且為被告何西富等3人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⒉被告何西栢雖辯稱系爭土地為其所有並借名登記於何甜名下，非屬何甜所遺遺產等情，惟按所謂借名登記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借名者）經他方（出名者）同意，而就屬於一方現在或將來之財產，以他方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之契約，是出名人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且該出名者僅為名義上之所有權人，實質上仍由借名者享有該財產之使用、收益及處分權，並負擔因此所生之義務，其屬無名契約之一種，性質與委任契約類似。又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原因原屬多端，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而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51條定有明文。而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為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所明定。被告何西栢就此固提出戶籍登記簿、不動產買賣契約書、門牌證明書、使用執照、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公務人員退休證、位置圖、土地登記簿、建造執照設計申請書、工廠登記證等件為證（參本院卷第109至119、137至143、191至205頁）。惟被告何西栢既自承長年與何甜同住於系爭房屋，何甜顯有實際利用系爭土地，已與借名登記契約中，出名者僅為名義上之所有權人，實質上仍由借名者享有該財產之使用、收益及處分權之情形不符，何甜是否僅為出名人，即非無疑。且被告何西栢所提出前開不動產買賣契約係由何朝欽所簽立，其上亦未記載買賣標的為何，亦難認與系爭土地有何關聯；另前開使用執照、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建造執照設計申請書亦僅足認定何甜確有同意何童美珠使用如附表一編號1、2、4所示土地興建系爭房屋，然被告何西栢與何甜既為同住母子，則渠等為共同居住之需求，不論是由被告何西栢夫婦自行負擔價金購地而贈與何甜一部或全部、被告何西栢自行負擔價金購地惟借名登記予何甜、何甜自行負擔價金購地供被告何西栢夫妻建屋以同住等，各種可能所在多有，渠等間就系爭土地究構成何種法律關係實無從一概而論。又被告何西栢所提出永豐木業社之工廠登記證內，登記之代表人為何甜，被告何西栢既未能提出證據證明該木業社實為其所經營，亦難以此遽認被告何西栢確有因經營該木業社而購買系爭土地後借名登記於何甜名下之情。是被告何西栢所提出前揭證據，均無從認定其與何甜間就系爭土地成立借名登記關係，被告何西栢迄今復未能提出其他任何證據以實其說，此部分辯解，即乏所據，難以憑採。
　⒊被告何西栢另辯稱系爭遺產有前揭不能分割之情。查：何童美珠依前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而有權使用如附表一編號1、2、4所示土地，兩造雖因係何甜之繼承人，而應繼受其與何童美珠間就此部分土地使用之法律關係之一切權利義務，然此尚非屬因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亦與所謂違反物權法定及居住人之優先權益無涉，更無應扣除系爭房屋所佔位置後始得予以分割之理。此外，按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非依規定不得分割、移轉，並不得重複使用；其分割要件及申請核發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建築法第11條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內政部依前開規定並訂頒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足見法定空地並非一律不能分割，僅係分割時應符合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之相關規定甚明。是如附表一編號1、2、4所示土地雖經留設法定空地，惟尚非屬因法令另有規定而不得分割之情。被告何西栢此部分辯解，亦無足採。
　⒋據此，兩造在分割被繼承人何甜所遺系爭遺產前，對系爭遺產之全部為公同共有，兩造目前既無法達成分割遺產之協議，而系爭遺產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依照前開規定，原告請求裁判分割系爭遺產，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民法第1150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遺產管理之費用，具有共益之性質，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如事實上之保管費用、繳納稅捐等均屬之，至於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實際為埋葬該死亡者有所支出，且依一般倫理價值觀念認屬必要者，性質上亦應認係繼承費用，並由遺產支付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9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何西栢辯稱其已支出如附表三所示之地價稅等情，原告、被告何西富等3人就如附表三編號13至21所示部分並無爭執（參本院卷第438、540頁），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而就如附表三編號1至12所示部分，原告、被告何西富等3人則否認為被告何西栢所支出，被告何西栢就此固提出各該繳款書為證（參本院卷第239至249頁），惟觀之各該繳款書上僅蓋有收款行庫收付之章，足認定該年地價稅業已繳納，尚無法證明係由何人所繳納，被告何西栢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其辯稱已代為繳納如附表三編號1至12所示之地價稅等情，即無足採。是就被告何西栢已繳納如附表三編號13至21所示費用，合計為16萬1264元，揆諸前開規定及裁判意旨，即應由遺產支付之。
(三)至被告何西栢雖辯稱原告應支付自原告於70年11月20日結婚搬離父母身邊起至何甜於103年5月17日死亡時止，何甜之外勞照顧費、醫療、衛生用品、共同照護費用合計2377萬4000元，及被告何西栢因本件訴訟所受身心健康精神損失300萬元等情。惟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民法第334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抵銷須當事人雙方互有對立之債權，並備具抵銷之適狀，始得為之，此觀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自明。被告何西栢既認原告對其負有前揭債務，此部分即屬渠等間之債權債務關係，而本件於原告請求分割何甜遺產，並經法院以形成判決分割「確定」前，尚不生公同共有關係終止及兩造各自取得分得部分之個別債權之效力，已如前述，是不論被告何西栢究否對原告有前揭債權或債權數額為何，經核二者債權，並不備具抵銷之適狀，故被告何西栢此部分抗辯，尚屬無據。
(四)再按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方法。另按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式之形成訴訟，其事件本質為非訟事件，究依何種方式為適當，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並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事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又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兩造公同共有系爭遺產，應繼分詳如附表二所示，原告、被告何西富等3人主張應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被告何西栢則主張應保留系爭房屋所坐落土地。查：如附表一編號1、2、4所示土地上現坐落有被告何西栢夫妻所使用之系爭房屋，且因留設法定空地，需符合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之規定始能分割等情，業據前述，而被告何西栢亦具體表達其無單獨取得系爭房屋所坐落之土地，並補償其他共有人之意（參本院卷第468頁），另系爭遺產內並無動產可供被告何西栢先行取償前揭遺產管理費用。是本院斟酌兩造意願、系爭遺產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認為符合兩造使用現況，系爭遺產由兩造按法定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並因系爭遺產實際價值應扣除被告何西栢所支付如附表三編號13至21所示費用，兩造按法定應繼分比例取得系爭遺產，顯已逾越原告及被告何西富等3人應受分配比例，被告何西栢則未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故由原告及被告何西富等3人按渠等應負擔前開費用之法定應繼分比例分別補償被告何西栢，應屬適當。
四、綜上，原告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分割何甜所遺系爭遺產，應予准許，且按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方案分割為適當，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末查：分割共有物乃具非訟事件之性質，本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故原告請求雖有理由，惟關於分割遺產部分訴訟費用負擔，以兩造各按其應繼分比例負擔，方屬事理之平，爰依職權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附表一：
編號 　　　　　　遺產 　　　 分割方法 1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原告、被告何西富並各應補償被告何西栢4萬316元；被告羅韋茗、羅煜勝各應補償被告何西栢2萬158元。 2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3 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4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附表二：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何西凱 1/4 何西栢 1/4 何西富 1/4 羅韋茗 1/8 羅煜勝 1/8 

附表三：（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期間 　金額 1 90年 8310元 2 92年 8310元 3 93年 8310元 4 94年 8310元 5 95年 8289元 6 96年 9545元 7 97年 9545元 8 98年 9545元 9 99年 9545元 10 100年 9545元 11 101年 9545元 12 102年 1萬2560元 13 104年 1萬2560元 14 105年 1萬6328元 15 107年 1萬9973元 16 108年 1萬9973元 17 109年 1萬8545元 18 110年 1萬8545元 19 111年 1萬8550元 20 112年 1萬8550元 21 113年 1萬8240元 



